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认真细致地审核了本次

董事会的各项议案，现就本次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

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作为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过对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了解

和核查，现就公司 2018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专

项说明和意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建立健

全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根据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完善了控制架构，

并制定了各层级之间的控制程序，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下达的



 

指令能够被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活动已涵盖公司所有营运环节。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能有效运行，不存在重大缺陷。 

三、对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共实现利润总额

-84,901,746.7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194,424.06

元，未分配利润-609,876,735.95 元。由于公司 2018 年度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数为负值，故 2018 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我们认为不实施现金派息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决定较为合理。同意董事会的意见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认真的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对应收账款、

存货等计提资产减值处理，坚持了稳健的会计原则，以规避财务风险、

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为目的，本次计提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

况和相关政策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2018 年需要计提坏账准备

46,157,914.29 元,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9,239,855.94 元。 

五、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相互担保额度 

公司本次年度担保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且均为对

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从整体上发挥增信措施

的作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年度担保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文君、马志强、王天鹏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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